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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600452   公告编号：临 2008—026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次收购重庆市涪陵水利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观音阁变电站

土地，收购价格为 455.89 万元。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土地收购经公司第三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批准，与该

项交易存在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回避。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1 日在重庆涪陵与重庆市涪陵水利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水电投资集团）签署了《土地转让协议》，协议收购水电投资集团观

音阁变电站土地，收购价格为 455.89 万元。 

由于水电投资集团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协议收购经公司第三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与该项议案存在利害

关系的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回避。 

二、交易对方介绍 

水电投资集团于 2003 年 7 月经涪陵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

资），法定代表人何福俊，注册地址为涪陵区望州路 20 号，注册资本 10 亿元，经营

范围为生产、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化危品）；水利、电力、科技、房地产开发；园林

绿化、供水（非饮用水）、旅游、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及相关产业的开发、经营、

管理、咨询以及销售上述经营项目所需要的原料、材料、设备（以上经营范围中法律

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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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08 年 6 月 30 日，水电投资集团的资产总额为 714,1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514,917 万元，净资产 199,229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水电投资集团观音阁土地位于涪陵区荔枝办事处顺江居委，土地面积 7240 平方

米，土地权属证为 303 房地证 2006T 字第 000053 号，土地用途为工业，使用权型为

出让。根据重庆天健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重天健土房评 (2008) 

37 号），截止估价基准日 2008 年 6 月 28 日的评估价格 455.89 万元。水电投资集团对

该宗土地资产无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在诉讼、

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或其他重大争议的事项。 

四、交易合同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双方同意按重庆天健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重天健土房

评 (2008) 37 号）截止估价基准日 2008 年 6 月 28 日的评估价格 455.89 万元（大写

肆佰伍拾伍万捌仟玖佰元整），作为双方本宗土地转让交易价格。 

2、本宗土地产权过户税费及手续费用由公司承担支付。 

3、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公司向水电投资集团支付完毕转让款项，

九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4、本协议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执行。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由于改制设立历史形成，涪陵观音阁变电站地面构筑物、电力设施资产产权归公

司所有，土地产权归水电投资集团所有，由公司长期租赁经营。本次收购水电投资集

团观音阁变电站土地，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旨在完善资产配套功能，提高资产整

体管理效率和总体规则使用水平，减少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按有关规定提交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提交公司第三届

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收购重庆市涪陵水利电

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观音阁变电站土地资产，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有利于理

顺资产管理体制，提高资产管理效率，增强资产配套功能，减少关联交易，本次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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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以中介机构评估值作为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公平、合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本项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进行了回避

表决，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收购重庆市涪陵水利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观音阁变电站土地资产。 

七、备查文件目录 

1、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重庆天健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 

5、土地转让协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八年八月五日 


